关于《海淀区志新路16号15号楼1层15-1至15-6现状其他商服用地项目》报告问题答复
北京房地产估价师和土地估价师与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协会：
今年抽查的《海淀区志新路16号15号楼1层15-1至15-6现状其他商服用地项目》报告，经专家审核存在以下问题：基础设施条件与级别水平一致，不应修正 ；比较法期日修正中数据与参数确定不一致等问题。
经过自查，上述问题均不存在因计算错误影响地价款结果的情况。现对抽查报告存在的具体问题作如下答复：
1、基础设施条件与级别水平一致，不应修正 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经自查，在技术报告第63-64页，因笔误，将“公共配套设施”的比较结论写为“综合评价区域设施及基础设施水平”，但本修正项仅修正“公共配套设施”因素。我司在比较法中另有“基础设施水平”修正项，且未进行修正；
2、比较法期日修正中数据与参数确定不一致等问题。
经自查，在技术报告第79页，我司列明了北京市商服用地2014年1季度至2021年1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（环比）参数，并按2014年1季度至2021年1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的平均值为1.12%，利用公式“100/（1+1.12%）^n，n为季度数”进行期日修正，我司未在报告中对该平均值修正公式进行描述，但实际不存在计算错误影响地价款结果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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